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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

认定与管理办法（修订）

根据“国家职教二十条”有关精神，为适应学校新的发

展定位与目标要求，加快建设一支综合素质高、实践教学能

力强、专业结构合理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提高专业课教

师职业素养和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

办法。

一、“双师型”教师认定范围

二级学院各专业、教研室符合条件的专任教师。

二、“双师型”教师认定条件

担任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含实践教学指导课）的专任

教师，具有高校教师教学系列讲师或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含兼任行政、教辅工作的专任教师），结合所承担的教学

课程，能承担或指导实践教学工作，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一）行业职称：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行业中级及以

上职称。

（二）职业资格：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国家相关职业

技能鉴定部门颁发的中级或以上职业资格（含考评员）证书。

（三）企业实践（工作）经历

1.近一个学年或两学期内下企业顶岗实践锻炼、带学生

实践教学或为社会服务等累计 1 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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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五年中有 3 年及以上（可累计计算）有在本专业企

业或相近专业企业工作经历，开展实践教学效果优良。

（四）专业比赛获奖

1.近五年本人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 3）；

2.近五年参加或指导（团队项目限第一名）学生参加省

部级及以上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的专业技能竞赛（含教学类比

赛）、创新创业比赛获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五）专业服务社会：近五年本人主持并完成 1 项及以

上纵向或横向应用项目研究，累计到账经费理科 5 万元、文

科 2.5 万元及以上，成果被行业企业或相关部门使用，效益

良好。

（六）社会服务：担任省级或市级行业协会（学会）理

事（会员）以上职务。

三、“双师型”教师岗位设置

双师型教师设置两个级别岗位，具体如下：

（一）一级“双师型”教师：受聘讲师或以上职务，且

具有本专业实际工作对口的行业高级职称或高级职业资格

（包括高级考评员）证书，或具有本办法前款认定条件中的

第（四）款第 1 项、第 2 项（限获一等奖），或具有第（五）

款（项目收入理科 10 万元、文科 5 万元及以上），或具有

第（六）款（担任常务理事职务）情形。

（二）二级“双师型”教师：受聘讲师或以上职务，且

具有本专业实际工作对口的行业中级职称或中级职业资格

（包括中级考评员）证书，或具有前款认定条件中第（三）

款，或具有第（四）款第 2 项（获二、三等奖），或具有第

（五）款，或第（六）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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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师型”教师认定程序

（一）申报人填写申请表，写明本人符合的具体条件及

所承担的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实践教学指导课名称，所在

教学部门审核后签署意见。

（二）所在教学部门将申请表、职称、职业资格证书、

其他认定条件证明等材料的复印件交人事管理部门、教学科

研管理部门审核，报学校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学校发文聘任。

（三）“双师型”教师的认定工作原则上在每学期末各

开展一次。

五、“双师型”教师管理

（一）“双师型”教师享受岗位补贴

“双师型”教师

岗位级别

认定条件（除具有讲师及以上教师职称外，且按本文

第二条不同款、项认定的）

一次性发放额

（元）

一级“双师型”

教师

按第（一）款认定的（高级职称）；或按（四）款第

1、2 项认定的（参加比赛，一等奖）；或按（五）

款认定的（收入理科 10 万元、文科 5万元及以上）

1200

按第（二）款认定的（高级资格）；或按（四）款第

2项认定的（指导比赛，一等奖）
1000

按第（六）款认定的（担任常务理事） 800

二级“双师型”

教师

按第（一）款认定的（中级职称）；或按（四）款第

2项认定的（参加比赛，二等奖）；或按（五）款认

定的

800

按第（二）款认定的（中级资格）；或按第（三）款

第 2项认定的；或按（四）款第 2项认定的（参加比

赛，三等奖；指导比赛：二、三等奖）；或按第（六）

款认定的

600

按第（三）款第 1项认定的 400

兼任行政教辅岗位人员可申请认定“双师型”教师但不

享受相应岗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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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师型”教师学期或学年度考核结果应为称职

及以上。

（三）以考评员资格认定“双师型”教师的，考评员资

格须在有效日期内；以本办法第二条第（六）款认定“双师

型”教师的，需在任期内。

（四）以本办法第二条认定条件第（三）款认定“双师

型”教师的，申报前近 1 年每学期教学综合评价排名须位于

所在二级学院的前 1/4。

（五）申请晋级认定的，按差额一次性发放补贴；同级

别“双师型”教师无需重复认定。

（六）“双师型”教师实行年检制度。即每学年应按学

校相关规定完成下企业顶岗实践累计 15 天及以上任务，凡

已经被学校聘任为“双师型”教师者，每学年结束后 1 个月

内，需提交本人上学年下企业顶岗实践（调研）申请表、考

核鉴定表及实习总结等情况。

六、本办法自修订颁布之日起施行。原《广州华南商贸

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与管理办法》（华贸人字〔2020〕

47 号）同时废止。

附表：“双师型教师”认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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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

认定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部门 专业、教研室 职务

高校教师职称 行业职称

职业资格
申请“双师型”教

师级别
一级 二级

任教课程（专业课或

专业基础课、实践教

学指导课名称）

企业顶岗实践或企

业一线相关专业工

作经历

获奖项目情况

其他情况

教学部门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

教学科研管理

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人事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

意见
年 月 日


